
2005年第 228號法律公告

《公約領養 (不在涵義內)令》

(由宪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根據《領養條例》(第 290章)第 20J條作出)

1. 生效日期

本命令自 2006年 1月 25日起實施。

2. 不在 “公約領養”涵義之內的領養

現宣布按照引用《公約》第 39條第 (2)款訂立的協議而作出的領養，就本條例而
言，須不在 “公約領養”的涵義之內。

宪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
周一嶽

2005年 12月 12日

註 釋

根據於 1993年 5月 29日在海牙簽訂的《關於跨國領養的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》
(“《公約》”)第 39條第 (2)款，一締約國可訂立減損若干《公約》條文的效力的協議。
本命令宣布按照該協議作出的領養，須不在藉《2004年領養 (修訂)條例》(2004年
第 28號)第 25條加入的《領養條例》(第 290章)第 20A(1)條所界定的 “公約領養”的
涵義之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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